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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會於 2011 年 9 月 30日會員大會中通過有關校友校董選舉章程，幹事會已通

過決議成立選舉委員會，並委任舊生會幹事會顧問孫美儀校友為選舉主任。是次

選舉訂於 2011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晚上六時三十分假天水圍頌富廣場二

樓美心金閣內舉行。會後母校舉行二十周年校慶聚餐，歡迎踴躍參加。 

 

現根據舊生會會章及《校友校董選舉章程》之有關規定公布選舉詳情如下： 

 

1. 校友校董： 

a. 校友校董的角色及責任： 

(i) 須負責確保辦學團體訂定的辦學宗旨、願景、核心價值等得以實踐； 

(ii) 制訂學校的教育和管理政策； 

(iii) 監督規劃及制訂學校財政預算的過程； 

(iv) 監察學校表現； 

(v) 確保學校管理層承擔責任； 

(vi) 履行所有由母校法團校董會及教育局所頒佈有關校友校董的責任。 

b. 校友校董須促進法團校董會與校友之間的溝通和合作。 

c. 校友校董須以其個人身分為母校學生的利益而行事。 

d. 校友校董的任期為兩年。 

e. 校友參選次數不限，連選可連任最多一屆。 

 

2. 提名： 

a. 學校的所有校友(即包括舊生會會員及非會員)都有資格成為候選人。候選

人必須符合選舉章程之規定。 

b. 每位候選人須獲一位校友提名及一位校友和議。每名校友可提名本人或其

他合資格的候選人參選，唯每名校友最多可提名或和議共三位候選人。 

c. 請有意提名的校友於舊生會網頁 (http://www.tcss.edu.hk/tcssosa/) 

下載及填妥提名表格，並於截止提名日期前送交母校校務處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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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提名期由2011年10月24日(星期一) 開始，截止提名日期為 2011年11月11

日(星期五) 下午4時。 

e. 如沒有人獲提名參選，選舉主任將延長提名截止日期及順延投票截止日期

14天，或於三個月內重新進行提名程序。如經過第二輪提名程序仍沒有人

獲提名參選，母校法團校董會可依據教育條例提名一名校友出任校友校

董。 

 

3. 校友校董選舉日程： 

a. 提名期：2011年10月24日(星期一)至11月11日(星期五)下午4時正。 

b. 候選人資料：2011年11月18日(星期五)前於舊生會網頁 

(http://www.tcss.edu.hk/tcssosa/)  內發放。 

c. 投票資格：所有校友（無論是否舊生會會員）均具備資格投票，所有合

資格投票的人士都享有同等的投票權。 

d. 投票：2011年11月21日(星期一)開始接受投票，校友可於母校校務處辦

公時間內或2011年12月10日(星期六)投票大會中索取選票，並可採用郵

遞或親自交回選票形式進行。截止投票日期為 2011年12月10日(星期六)

下午七時三十分 (以收到選票時間作準。) 

e. 點票：2011年12月10日(星期六)下午七時三十分假天水圍頌富廣場二樓

美心金閣（母校二十周年校慶聚餐會場）內舉行，歡迎各校友出席及見

證點票工作。 

f. 當選：選舉中獲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校友校董。如候

選人數目為一名，則候選人將自動當選。若兩個或以上候選人得票相

同，選舉主任可以在點票會中公開地以抽籤決定。 

g. 上訴：落選的候選人可在選舉結果公布的一星期內，以書面方式向舊生

會提出上訴，並列明上訴的理由。若經舊生會幹事會會議全體幹事三分

之二多數票通過，則可宣佈選舉無效，並安排補選。 

h. 公布結果：有關結果將於舊生會網頁內公布。 

 

 

 

 

校友校董選舉主任  孫美儀  謹啟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